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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函
地址：540204 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38號
select
聯絡人：黃建智
聯絡電話：049-2352911#329
電子郵件：jhih1119@cpami.gov.tw
傳真：049-2352701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營授辦建字第11200055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21017609_1120005569_112D2003396-01.pdf、

1121017609_1120005569_112D2003397-01.pdf)

主旨：函轉勞動部檢送「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繳納就業安定費

數額表」之修正令及數額表各1份，請查照周知。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112年1月16日勞動發管字第1110526498D號函辦

理。

二、為配合「新聘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幫傭入境一站式講習計

畫」，從事家庭看護及家庭幫傭工作之外國人(以下簡稱家

事類外國人)入國參加講習期間，提供聘僱相關法令、勞動

權益、衛生及防疫資訊、工作及生活適應等課程，有助穩

定勞雇關係，並簡化相關聘僱行政流程，減輕雇主負擔。

考量家事類外國人接受入國講習係配合政府政策，為兼顧

雇主權益，勞動部修正本數額表，明定家事類外國人接受

入國講習者，雇主自其入國第4日起繳納就業安定費。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組
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吊裝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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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
會、台灣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預拌混凝
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營建
鑽探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
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本署（建築管理組、公共工程組、道路工程組、工務組、建築工程組、下水
道工程處、北區工程處、中區工程處、南區工程處）

副本：本署中部辦公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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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繳納就業安定費數額表修正規定 

 

工作類別及分類 
雇主聘僱外國人每人每月（日）

繳納數額 

海洋漁撈工作 屬漁船船員工作 一千九百元（每日六十三元） 

屬海洋箱網養殖漁撈工作 二千五百元(每日八十三元) 

家庭幫傭工作 由本國人申請 五千元（每日一百六十七元）。

但所聘僱外國人依外國人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以下簡稱審查標準)第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接受入國講習

者，自入國第四日起繳納。 

由外國人申請 一萬元（每日三百三十三元）。

但所聘僱外國人依審查標準第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接受入國講

習者，自入國第四日起繳納。 

製造工作 屬一般製造業、製造業重大投資傳統產業

(非高科技)、特定製程及特殊時程產業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屬製造業特定製程

產業(其他產業)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百分之五以下 

五千元（每日一百六十七元）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

之十以下 

七千元（每日二百三十三元） 

提高聘僱外國人之比

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外國人核配比率

超過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十五以下 

二、屬外國人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一款工

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第二十八條或

第三十條規定，

且外國人核配比

率超過百分之十

五 

九千元（每日三百元）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超過百分之十五 

一萬一千元（每日三百六十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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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製造業重大投資非傳統產業(高科技) 二千四百元（每日八十元） 

屬製造業特定製程

產業及新增投資案

(高科技)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百分之五以下 

五千四百元（每日一百八十元）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

之十以下 

七千四百元（每日二百四十七

元）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超過百分之十 

九千四百元（每日三百一十三

元） 

外展製造工作 雇主尚未指派外國人至服務契約履行地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外展製造服務契約

履行地屬製造業特

定製程或特殊時程

產業 

服務契約履行地使用

外國人名額，未提高

外國人核配比率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服務契約履行地使用

外國人名額，屬提高

外國人核配比率百分

之五以下 

五千元（每日一百六十七元） 

 服務契約履行地使用

外國人名額，屬提高

外國人核配比率超過

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以下 

七千元（每日二百三十三元） 

服務契約履行地使用

外國人名額，屬提高

外國人核配比率超過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

五以下 

九千元（每日三百元） 

服務契約履行地使用

外國人名額，屬提高

外國人核配比率超過

百分之十五 

一萬一千元（每日三百六十七

元） 

屠宰工作 領有屠宰場登記證書之屠宰場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領有屠宰場登記證

書之屠宰場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百分之五以下 

五千元（每日一百六十七元）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

之十以下 

七千元（每日二百三十三元）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超過百分之十 

九千元（每日三百元） 

營造工作 屬一般營造工作 一千九百元（每日六十三元） 

屬公共工程或民間重大經建工程工作 三千元（每日一百元） 

機構看護工作 長期照顧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財團

法人社會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機構、慢性醫

院或設有慢性病床、呼吸照護病床之綜合醫

院、醫院、專科醫院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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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看護工作 被看護者或雇主為依社會救助法所核定之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免繳 

被看護者或雇主為依老人福利法授權訂定之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領有老人

生活津貼者 

免繳 

被看護者或雇主為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授權訂定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

法，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家庭總

收入及財產標準領有生活補助者 

免繳 

被看護者或雇主非具以上身分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但所

聘僱外國人依審查標準第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接受入國講習

者，自入國第四日起繳納。 

外展看護工作 屬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

法人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之團體，且最近一

年內曾受地方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居家照顧服

務者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畜牧工作、農

糧工作、養殖

漁業工作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

機 關 指 定 之

農、林產業工

作 

一、畜牧工作：依畜牧法規定領有畜牧場登

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者 

二、農糧工作：屬具種苗業登記證者、農業

發展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農民或農民團

體、具備產業經營事實之事業單位 

三、養殖漁業工作：領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區劃漁業權執

照，或專用漁業權人出具之入漁證明者 

四、禽畜糞堆肥工作：領有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

之代處理堆肥場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一、畜牧工作：依畜

牧法規定領有畜

牧場登記證書或

畜禽飼養登記證

者 

二、農糧工作：屬具

種苗業登記證

者、農業發展條

例第三條規定之

農民或農民團

體、具備產業經

營事實之事業單

位 

三、養殖漁業工作：

領有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養

提高外國人核配比率

百分之五以下 

五千元（每日一百六十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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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漁業登記證、

區劃漁業權執

照，或專用漁業

權人出具之入漁

證明者 

四、禽畜糞堆肥工

作：領有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之禽畜糞堆

肥場營運許可證

之代處理堆肥場 

外展農務工作 屬農會、漁會、農林漁牧有關之合作社或非

營利組織 

二千元（每日六十七元） 

適用於所有工

作類別 
一、繳納數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繳納數額有小數點者，以小數點後第一位四

捨五入計算。 

二、雇主所聘僱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至我國大專校院在職進修製造、營

造、農業、長期照顧等副學士以上相關課程，每學期達九學分以上，且雇

主未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

格及審查標準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申請核准再提高聘僱外國人比率百分

之五者，其於外國人進修期間之就業安定費，按本表每人每月繳納數額減

半計收。 

三、依前點減半計收期間，外國人因休(退)學、轉換雇主或工作等事由而廢止

聘僱許可，致外國人進修期間或聘僱許可有效期間未滿一個月者，該月就

業安定費繳納數額，依外國人進修日數，按本表每日繳納數額減半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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